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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人為協康會同心家長會主席李祥佩，現代表家長會三千多會員就學前兒童

康復服務規劃及不足情況提出以下意見： 

 

(1) 及早識別  

現時有特殊需要兒童輪候政府的評估服務長達六至九個月，建議應縮短至最三個

月內安排專業評估，以免錯失早期介入的黃金機會。 

 

(2) 早期介入 

截至 2013 年 4 月底，學前訓練服務的名額共有 6,300 個，然而輪候兒童已接近

7,000 人，需要輪候平均 18 至 24 個月，從輪候評估到輪候服務，前後達三年之

久，很多有特殊需要兒童要到五歲才可接受學前兒童康復服務，白白浪費學前的

黃金發展機會，建議輪候服務時間不應多於六個月。一直以來，學前特殊教育被

視為福利，但政府已承諾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，在公平的原則下，所有學前兒童

一樣，無論有殘疾與否，應同樣享有三歲適齡接受教育的權利。 

 

(3) 加強部門間的合作 

現時為特殊需要兒童提供服務之機構主要由 4 個政府部門負責，評估兒童需接受

學前康復服務是由衛生署/醫管局提供服務，而轉介及學前康復服務則由社會褔

利署負責，幼稚園／幼兒中心則由教育局管轄，由於學前兒童之黃金學習時間寶

貴，而在此早期階段，無論兒童及其家庭對服務之需求亦十分殷切，故實在需要

不同部門一同正視龐大輪候及服務不足問題，研究並規劃長遠而全面的學前兒童

康復服務政策，並考慮為特殊學前兒童提供一站式服務支援，減輕家長之壓力。 

 

(3) 新思維構思服務模式 

單靠現有服務提供模式，絕不能短期內解決龐大輪候服務需求，加上全面免費學

前教育之推行，故必須以新思維構思不同服務模式，並把特殊學前兒童之教育需

要擴展至所有學前教育機構，讓不同障礙程度的兒童，採用分流服務的形式，按

其需要得到及時和適合的服務。   

 

(4) 為輪候服務的兒童及家庭提供支援 

建議政府為輪候服務的兒童家庭提供類似「關愛基金」的資助，且擴闊資助的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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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，向家庭入息中位數或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每月3000元的津貼，讓他們可向

非政府資助康復服務機構購買服務，儘快為特殊需要兒童展開訓練。 

 

(5) 人手培訓 

應制定專職醫療人員及特殊幼兒導師的人手規劃及培訓需求，以應付龐大的服務

需求。 

 

(6) 特教幼師比率 

建議所有幼兒教師應接受基礎的特訓課程，以增加他們對特殊兒童的認知及理

解。每間學前教育機構內須有百分之四十的幼師完成高級特殊訓練課程，以應付

輕度發展障礙兒童的需要。 

 

(7)地區支援 

應在每區內設立支援中心，為區內的學前教育機構提供復康服務資訊、為幼師提

供諮詢及培訓服務等。 

 

(8) 共融文化 

建議將兒童健樂會服務恆常化，持續發展從小建立傷健共融文化的理念。 

 

同心家長會希望各位議員與家長擕手，一起為我們子女的前途與幸福貢獻

一分力量! 

 


